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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１

、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是在
《

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
）

和
《

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
导意见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０

］

２６

号
）

实施后的新股发行
，

本次发行新增了推荐询
价对象

、

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和中止发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
，

价格形成机制进
一步市场化

，

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理性投资
，

并在申购前认真阅读本公告
。

２

、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询价和网
下发行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下称
“

上交所
”）

网下申购电子平台
（

下称
“

申购
平台

”）

进行
，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

关于网下发行
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

请查阅上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布的
《

上海市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

２００９

年修订
）（

下称
“《

细则
》”）

等
相关规定

。

重要提示

１

、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发行人
”

或
“

蓝科高新
”）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下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８３３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及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国信证券
” 、“

保荐人
（

主承销
商

）”

或
“

主承销商
”）。

蓝科高新的股票代码为
“

６０１７９８

”，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
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

。

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

下称
“

网下发行
”）

与网上资金
申购发行

（

下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
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

其中
，

网下发行
１

，

６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

可参与本次网下发
行的询价对象为符合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
）

中界
定的询价对象的条件

，

且已经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

下称
“

协会
”）

登记备案的机
构

，

包括国信证券已向协会备案的自主推荐询价对象
。

３

、

本次发行的询价分为初步询价和累计投标询价
。

发行人及保荐人
（

主承
销商

）

通过向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进行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

在发行价
格区间内通过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

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
对象和配售对象

，

应向上交所申请获得网下申购电子平台
ＣＡ

证书
，

安装交易
端软件方可登录申购平台

。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报价
、

查询均须通过该平台进
行

，

通过该平台以外方式进行报价视作无效
。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自行负责
ＣＡ

证书
、

用户密码的安全保管及终端的正常使用
。

４

、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
，

以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
，

由询价对
象代为报价

。

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
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该配售
对象的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

Ｔ－６

日
）（

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之间存在
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
价但有效报价全部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

５

、

拟参与本次股票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
，

应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报备配
售对象账户及其关联账户

。

如报备账户信息发生变动
，

则应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

Ｔ－３

日
）

１５

：

００

前通过申购平台修改报备账户信息
。 （

具体规定
详见上交所网站公布的

《

关于各新股网下发行配售对象报备相关账户信息补
充事项的通知

》）。

６

、

初步询价报价时
，

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
全部配售对象报价

，

确定后统一提交
，

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
，

多次提交的
，

以最
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准

。

报价时
，

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

每个
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３

个拟申购价格
，

以
０．０１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
，

最
高申购价格不得超过最低申购价格的

１２０％

。

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
数量

，

三个拟申购价位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
，

即
１

，

６００

万股
，

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
购量

，

即
１００

万股
，

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
，

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
倍

。

７

、

有效报价指初步询价中股票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
、

申报数量和申报时
间等符合本

《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要求的报价
。

８

、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
“

拟申购价格
”，

如全部落在主承
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之下

，

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
进行新股申购

。

９

、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
“

拟申购价格
”，

如其中有一个或
一个以上有效报价落在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之内或区间上限之上

，

该配售对象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
，

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
投标询价

。

其累计申购数量不得少于初步询价阶段不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

的有效报价所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之和
，

也不得超过该
“

拟申购数量
”

总和的
１５０％

，

且不得超过网下发行数量
，

即
１

，

６００

万股
。

每个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
申购数量上限和下限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查询

。

１０

、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配售对象参与
网下申购时

，

可以在对应的价格区间内最多申报
３

笔
（

每个价格申报
１

笔
），

并须
全额缴纳申购款项

。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配
售对象未能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

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
纳申购款的

，

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视其为违约
，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

。

１１

、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
购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将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
发行和网上发行的

，

网上发行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

１２

、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

Ｔ－５

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

Ｔ－３

日
）。

通过申购平台报价
、

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３

、

本次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Ｔ－１

日
）

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Ｔ

日
）

（

Ｔ

日是指网上资金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申购的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Ｔ

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１４

、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有效报价全部低于发行价格区
间下限的配售对象

，

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

包括配售对象名称
、

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
、

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
），

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

Ｔ－６

日
）（

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
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

，

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
，

不得参与网
下发行

。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
、

配售对
象自负

。

１５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
）

在
《

甘肃蓝科石化高
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
告

》

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
，

并同时披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
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

、

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
，

以及所有配售
对象的报价明细

。

１６

、

本次发行中
，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
发行措施

，

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
、

择机重启发行
：

（

１

）

初步询价结束后
，

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

２

）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１

，

６００

万股
；

（

３

）

网上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６

，

４００

万股
，

向网下
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

（

４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

１７

、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低于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
的资金需求额

，

缺口部分将由发行人通过自筹方式予以解决
；

若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超过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资金需求总额

，

发行人将根据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

，

将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１８

、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
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

Ｔ－６

日
）

登载于上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
《

招股意向书
》

全文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同时刊登于
《

中国
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

周三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和
《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及现场推介
Ｔ－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及现场推介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及现场推介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截止
）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

周三
）

确定价格区间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周四
）

刊登
《

新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价格
区间公告

》、《

网下发行公告
》

和
《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公告
》

网下申购缴款起始日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周五
）

网下申购缴款截止日
网上申购日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周一
）

确定发行价格
，

网上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周二
）

刊登
《

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资金退款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周三
）

刊登
《

网上资金申购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

１

）

Ｔ

日为网上资金申购日
。

（

２

）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电子化方式
，

配售对象务请严格按照
《

细则
》

操作申
购

。

如无法正常申购
，

请及时联系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予
以指导

；

如果不是配售对象自身技术及操作原因造成的问题
，

保荐人
（

主承销
商

）

将视具体情况提供相应措施予以解决
。

（

３

）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及时通知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二、本次发行规模及发行结构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
，

其中网下发行
１

，

６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２０％

；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

即
６

，

４００

万股
。

网下发行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实施
，

配售对象通过上交所申购
平台在发行价格区间内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

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实
施

，

投资者以价格区间上限缴纳申购款
。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网上一
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将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

若配售
对象同时参与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的

，

网上发行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

三、定价及锁定期安排

１

、

发行价格区间的确定
初步询价结束后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询价对象和配售对
象的报价情况

，

以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的拟申购价格为基准
，

统计每一价
格上对应的累计申购数量

，

确定报价及申购数量较为集中的区域
，

在满足一定
的超额认购倍数之下

，

同时参考发行人基本面
、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以及市场环
境等综合因素

，

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

Ｔ－１

日
）

在
《

甘肃蓝科
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价格区间
公告

》

中披露
。

２

、

发行价格的确定
发行价格区间公布后

，

所提供有效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配售
对象在价格区间内进行网下累计投标询价申购

。

网下申购结束后
，

发行人和保
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累计投标询价情况
，

参考发行人基本面
、

可比公司估值
水平

、

市场环境等
，

在发行价格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和最终发行数
量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
）

在
《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中
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

，

并同时披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
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

、

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
，

以及所有配售对象
的报价明细

。

３

、

锁定期安排
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
。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

四、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国信证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

Ｔ－５

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

Ｔ－３

日
）

期间
，

在北
京

、

上海
、

深圳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网下推介
。

具体安排如下
：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Ｔ－５

日
（

６

月
２

日
，

周四
）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
酒店二层聚宝厅

ＩＩＩ

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９

号
Ｔ－４

日
（

６

月
３

日
，

周五
）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丽思卡尔顿酒店
三层宴会厅

Ｉ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
上海国金中心

Ｔ－３

日
（

６

月
７

日
，

周二
）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酒
店二层大宴会厅

Ｉ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五、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进行
。

１

、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
步询价但有效报价全部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配售对象

，

不得参与网下申
购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

包括配售对象名称
、

证券账户代码及
名称

、

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
），

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

Ｔ－６

日
）（

初步询价开
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
，

未在上
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

，

不得参与网下发行
。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
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自负
。

２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的证券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
，

与发行
人或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
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

。

３

、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
，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
，

由询价对象
代为报价

。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
，

须同时申报拟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
量

。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配售对象可以进入
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

，

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

如配售对象
申报的有效报价全部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

，

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
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

４

、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

参
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将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发行
和网上发行的

，

网上发行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

５

、

询价对象在参与初步询价时
，

应明确列示下属的拟参与本次发行的配
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

初步询价报价时
，

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
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象报价

，

确定后统一提交
，

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
，

多次
提交的

，

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准
。

６

、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

Ｔ－５

日
）

至
６

月
７

日
（

Ｔ－３

日
）。

通过申购平台报价
、

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在上述时间内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报价
，

未通过
申购平台进行有效报价或有效报价全部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询价对象和
配售对象将不具备参与累计投标询价和网下发行的资格

。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３

个拟申购价格
，

以
０．０１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
单位

。

最高申购价格不得超过最低申购价格的
１２０％

，

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
拟申购数量

，

三个拟申购价位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
，

即
１

，

６００

万股
，

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
低申购量

，

即
１００

万股
，

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
，

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
整数倍

。

例如
：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的三个报价分别为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Ｐ１＞Ｐ２＞

Ｐ３

），

３

个价位填列的拟申购数量分别为
Ｍ１

、

Ｍ２

、

Ｍ３

，

则
：

（

１

）

Ｐ１

应小于或等于
Ｐ３×１２０％

；

（

２

）

Ｍ１

、

Ｍ２

、

Ｍ３

中的任一数均大于或等于
１００

万股
，

且超出部分为
１０

万股
的整数倍

；

（

３

）

Ｍ１＋Ｍ２＋Ｍ３

应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１

，

６００

万股
。

７

、

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有效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区间下限的配售对象在
参与累计投标询价时

，

累计申购数量不得少于初步询价阶段不低于发行价格
区间下限的有效报价所对应的

“

拟申购数量
”

总和
，

也不得超过该
“

拟申购数
量

”

总和的
１５０％

，

同时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

即
１

，

６００

万股
。

例如
：

假设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为
Ｐ

，

在累计投标阶段
：

（

１

）

若
Ｐ＞Ｐ１

，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

２

）

若
Ｐ１≥Ｐ＞Ｐ２

，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

，

最高数量
为
１．５×Ｍ１

；

（

３

）

若
Ｐ２≥Ｐ＞Ｐ３

，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Ｍ２

，

最
高数量为

１．５×

（

Ｍ１＋Ｍ２

）；

（

４

）

若
Ｐ３≥Ｐ

，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Ｍ２＋Ｍ３

，

最
高数量为

１．５×

（

Ｍ１＋Ｍ２＋Ｍ３

），

且最高申购数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１

，

６００

万股
。

８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
，

并对参与初步
询价且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信息予以确认

。

９

、

本次发行中
，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
行措施

，

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
、

择机重启发行
：

（

１

）

初步询价结束后
，

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

２

）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１

，

６００

万股
；

（

３

）

网上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６

，

４００

万股
，

向网下
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

（

４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

六、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５７２

２

、

初步询价及推介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１０２

、

０２１－６０８９３２１６

、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１２２

发行人：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ＬＡＮＰＥ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兰州市安宁区万新路

３３８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并
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

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
文

，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
纪人

、

律师
、

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
、

准确
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
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

、

完整
。

中国证监会
、

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
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

任何与
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
、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
，

本次拟发行
８

，

０００

万股
，

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为

３２

，

０００

万股
，

全部股份均为流通股
。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中国联合工程公
司

、

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
、

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承
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
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除上述股东外的公司其他四家
股东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浙江新大集团有限公司
、

上海开拓投资有限
公司

、

盘锦华迅石油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

二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

本
次股票发行前形成的滚存利润由股票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
２６

，

６５９．２１

万元
。

三
、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
“

风险因素
”

中的下列风险
：

（

一
）

经营业绩受到石油石化行业景气周期波动的影响
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石油石化行业

，

石油石化行业对专用设备的需
求主要受到原油价格波动

、

国家宏观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

近年来我国石油
石化行业发展势头良好

，

石油石化设备市场需求量稳步提升
。

为了降低市场风
险

、

提升盈利能力
，

公司日益重视其他行业如电力
、

钢铁
、

食品等其他应用领域
的市场开拓

，

但在短期内仍然会以石油石化市场为主
，

公司经营业绩受到石油
石化行业景气周期波动的影响仍然存在

。

（

二
）

营运资金压力较大的风险
目前

，

公司业务处于快速扩张阶段
，

兰州
、

上海两个主要生产基地的陆续
投产使得公司面临的营运资金压力较大

，

应收账款和存货占用流动资金较多
，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公司通过增加注册资本
、

加强应收账款管理等措施
，

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营运资金的压力

。

但随着募投项目的实施和业务继续扩张
，

公司仍将面
临较大的营运资金压力

。

（

三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

在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公
司
８０％

的股份
，

通过其控制的中国联合工程公司
、

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
有限公司

、

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５％

的股份
。

中国机
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虽然其所持
股份比例有所下降

，

但仍将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

目前发行人已经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

但这种股权结构的存在
，

使得控股股东有可能利用其控股
地位

，

通过行使表决权的方式决定公司的重大决策事项
。

如果控股股东从事有
损于公司利益的活动

，

将对公司和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

（

四
）

税收优惠政策变动的风险
发行人及子公司上海蓝滨自设立以来一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

发行人及子公司上海蓝滨继续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政策
，

均享受
１５％

的所
得税优惠税率

。

根据
《

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

２００１

］

２０２

号
）

和
《

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目录变更问题的通知
》

（

财税
［

２００６

］

１６５

号
）

文件规定
，

蓝亚公司
、

冠宇公司
、

质检所在报告期内享受
１５％

的所得税优惠税率
。

如果国家或地方有关高新技术企业和西部大开发税
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

，

发行人及子公司将按照
２５％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

将
对公司净利润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

四
、

其他事项提示
天健华证中洲

（

北京
）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天健光华会计师事务所作
为发行人的验资机构

，

为发行人出具了验资报告
，

因天健光华会计师事务所与
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合并

，

并已更名为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天
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天健华证中洲

（

北京
）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与天健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进行了复核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北京中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的资产评估机构
，

为发行人出具
了资产评估报告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

北京中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中和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实施合并

，

并以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法律存续主体
。

合并后的中和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对北京中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中证评报字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６６

号
）

进行了复核
，

已确认评估结果
及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拟发行股数

、

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 ８

，

０００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
２５．００％

发行价格 通过向询价对象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

在发行价格区间内
通过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市盈率 【 】

倍
（

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的孰低额和发行后总股本
全面摊薄计算

）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２．６０

元
（

按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元
（

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
上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发行市净率
【 】

倍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

法
人等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制
和锁定安排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中国联合工
程公司

、

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
、

中国浦发机械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

除上述股东外的公司其他股东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浙江新大集团有限公司
、

上海开拓投资有限公司
、

盘锦华迅石油成
套设备有限公司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实施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股票首次发行并上市后
，

由本公司
国有股东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公司国有股

，

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

承销方式 承销团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 】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ＬＡＮＰＥ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延丰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住 所 兰州市安宁区万新路

３３８

号
邮政编码

７３００７０

电话号码
０９３１－７６３９８５８

传真号码
０９３１－７６６３３４６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ｌａｎｐｅｃ．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ｌａｎｐｅｃ＠ｌａｎｐｅｃ．ｃｏｍ

二
、

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公司由甘肃蓝科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而成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９

日
，

蓝科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
，

同意以经天健华证中洲
（

北京
）

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计的公司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额人民币
２４２

，

２２８

，

１２４．７４

元
，

按照
１

：

０．８２５７

的比例折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

股份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
元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天健华证中洲
（

北京
）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

验资
报告

》（

天健华证中洲验
（

２００８

）

ＧＦ

字第
０１００２２

号
），

对本次变更进行了验证确
认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国务院国资委
《

关于设立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的批复

》（

国资改革
［

２００８

］

１２８２

号
）

批准蓝科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

公司在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
《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

注册号
：

６２０１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７

），

注册资本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发起人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改制为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

设立时的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

中国联合工程公司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４

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５

浙江新大集团有限公司
３４０．００ １．７０

６

上海开拓投资有限公司
３３０．００ １．６５

７

盘锦华迅石油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３３０．００ １．６５

８

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
、

发行人的股本情况
（

一
）

总股本
、

本次发行的股份
、

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发行人发行前总股本为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
，

本次拟发行
８

，

０００

万股
，

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

２５．００％

。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中国联
合工程公司

、

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
、

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
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除上述股东外的公司其他股东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浙江新大集
团有限公司

、

上海开拓投资有限公司
、

盘锦华迅石油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
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的
有关规定

，

本公司股票首次发行并上市后
，

由本公司国有股东转由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公司国有股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股东的
禁售期义务

。

（

二
）

公司发行前后股东持股数量
股东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

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
：

国机集团
（

ＳＳ

）

１９

，

２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８

，

４８４．２１ ５７．７６

海油工程
（

ＳＳ

）

２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

，

４００．００ ７．５０

中国联合
（

ＳＳ

）

４８０．００ ２．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１．５０

中国农机
（

ＳＳ

）

４８０．００ ２．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１．５０

浙江新大
４０８．００ １．７０ ４０８．００ １．２８

上海开拓
３９６．００ １．６５ ３９６．００ １．２４

盘锦华迅
３９６．００ １．６５ ３９６．００ １．２４

中国浦发
（

ＳＳ

）

２４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０．７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 —

７１５．７９ ２．２４

二
、

本次发行流通股
— —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三
）

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情况
公司目前共有

８

名股东
（

详见上表
），

公司股东中无自然人股东
。

（

四
）

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本次发行前

，

国机集团持有中国联合
１００％

的股权
，

持有中国浦发
５４．１５％

的
股权

，

通过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国农机
６８．０９％

股权
。

除上述股东
之间存在上述关联关系外

，

本次发行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四
、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

一
）

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石油

、

石化专用设备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
、

技术服务以及石
油

、

石化设备的质量性能检验检测服务等
。

公司主营产品及服务包括三大系列
，

明细如下
：

产品技
术系列

产品
类别 主要产品 主要用途

热交换
技术设
备

换热器
板壳式换热器

；

板式换热器
；

加氢换热器
；

高通量管换热
器

、

管壳式换热器
、

板式蒸发
器

；

空气预热器
，

其他换热产
品

用于炼油
、

化工
、

化肥
、

电力
、

冶金
、

环保
，

以及
其他行业中单相或有相变介质的换热

、

冷凝
、

蒸发
；

大型化装置中作为加热炉和蒸汽锅炉
等焚烧废气

、

废物及烟气废热回收利用的设
备

空冷器
板式空冷器

；

板式蒸发空冷
器

；

板式电站空冷器
；

管式空
冷器

用于炼油
、

化工
、

化肥
、

电力
、

冶金
、

环保
，

以及
其他行业中介质冷却的设备

石油石
化其他
专用设
备

分离技术
设备

原油生产分离处理设备 用于海洋及陆地石油开采中
，

实现油
、

气井产
出混合物中原油

、

天然气和水分离的设备
纤维液膜分离技术及成套设
置 用于工业和民用

ＬＰＧ

、

汽油
、

柴油的脱硫
膜分离技术及产品 用于沙漠

、

油田苦咸水
／

海水淡化
，

纯净水
、

高
纯水制备

，

工业循环水回用的技术及设备

球罐及容
器技术设
备

球罐 用于储存和运输各种工业用气体
、

液化气体
、

液体及固体的压力容器
塔器 石化气分

、

加氢装置及多组分精馏
、

分馏
、

蒸
馏

、

气提
、

吸收
、

解吸和萃取等领域
容器

化工
、

石油化工
、

轻工食品
、

制药
、

机械
、

采暖
供热

、

船舶以及其他行业的非标常压容器和
压力容器

石油钻采
技术设备

石油钻机成套技术产品 用于石油
、

天然气勘探开发及地热
、

水源开发
利用钻井

石油钻采装备及工具综合试
验成套技术

提供实验室技术方案及建设
，

用于石油
、

天然
气设备开发及工具研发

、

检验
、

维修等
油套管生产成套技术及产品

提供油套管生产线的技术方案及建设
，

油套
管用于石油

、

天然气勘探开发及地热
、

水源开
发利用钻井

检验检
测服务

石油钻采设备检测分析服务 各类石油钻采设备的质量
、

性能检测
、

评定
炼化设备检测分析服务 各类炼化设备的质量

、

性能检测
、

评定
在用压力容器

、

压力管道定期检验 在用压力容器
、

压力管道的定期检验
、

安全评
定和失效分析

其他检测分析服务 航天材料的性能检测分析等
（

二
）

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公司产品分为内销和外销

，

主要采取直销方式
。

（

三
）

发行人产品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的原材料主要包括钢材

、

外购件以及外包件等
。

外购件是指生产中需
要的标准零部件以及其他外购辅助材料等

，

在财务统计时归类为其他外购材
料

；

外包件是指由公司提供技术图纸
，

或者提出技术及工艺要求
，

委托专业厂
家生产的

，

并专供本公司使用的非标准件
。

（

四
）

行业竞争情况
石油石化专用设备行业是一个较为充分竞争的行业

，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
速发展以及产业政策的扶持

，

国内石油石化专用设备行业厂商日益增多
，

整体
规模快速扩大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

我国石油石化专用设备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数量已上升至

１

，

８８９

家
，

石油和石化装备产量已跃居全球第
５

位
。

尽管我国石油
石化专用设备企业众多

，

但大多数都规模较小且缺乏核心技术
，

竞争主要集中
于低端产品市场

。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比较
，

我国石油石化专用设备企业在规模
与创新能力上尚存在较大的差距

，

因此
，

虽然我国已成为石油石化专用设备行
业的制造大国

，

但尚未成为制造强国
。

我国石油石化专用设备行业的竞争格局有利于行业内有自主创新能力与
资金

（

融资
）

实力的企业脱颖而出
，

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
，

行业内的整合速度势
必也随之加快

，

预计未来几年
，

我国石油石化行业专用设备行业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将逐渐缩小
，

并将诞生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石油石化专用设备企业
。

（

五
）

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公司属于

“

创新研发
、

定制生产
”

的高科技制造企业
，

以自主创新技术为基
础

，

根据客户订单需求进行技术研发及产品创新
，

为客户提供石油石化设备产
品的定制服务

，

因此
，

公司的市场地位主要体现在公司在行业中的技术领先性
以及公司高科技产品的技术含量上

。

通过多年技术积累和对兰石所的重组
，

公
司多项技术和产品在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

部分技术和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

实现了进口替代
。

公司高科技产品的竞争对手较少且市场占有率较高
。

五
、

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

一
）

固定资产
公司主要固定资产为房屋建筑物

、

机器设备
、

运输工具
、

电子及其他设备
等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３６

，

５３２．５３

万元
，

净值
３０

，

６６１．２０

万元
。

（

二
）

无形资产
１

、

商标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总计
６

项的
商标申请

，

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发的
《

注
册申请受理通知书

》。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
，

公司已取得
《

商标注册证
》

的
商标如下

：

２

、

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公司拥有专利共
３１

项
，

其中发明专利
３

项
，

实用
新型专利

２８

项
。

公司已经申请但尚未获得证书的专利共
２５

项
，

其中发明专利
１２

项
，

实用新型专利
１３

项
。

３

、

土地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土地使用权共
８

宗
，

账面原值
１４

，

９０２．９８

万元
，

净
值
１４

，

１９６．３５

万元
。

（

三
）

特许经营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特许经营权总计
１５

项
。

六
、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

一
）

同业竞争
公司控股股东为国机集团

，

除本公司外
，

国机集团还控股了
５８

家子公司
，

其控制的其它企业与本公司主营业务均不相同
，

均不存在同业竞争
。

（

二
）

关联交易
１

、

经常性关联交易
近三年

，

公司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是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

具体销售金额
及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如下表

：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浙江新大
— — — —

５２６．００ ０．９５

海油工程
４０．５８ ０．０６ ６５２．２７ ０．９９ ５１６．９４ ０．９４

中海石油
（

中国
）

有
限公司 １

，

７８２．６０ ２．７６ ３

，

０６４．０８ ４．６６ １

，

９７７．８２ ３．５９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 —

４９．０６ ０．０７ ４０．１６ ０．０７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
责任公司 — — — —

１

，

６７７．３５ ３．０４

中海石油化学股份
公司 — — — —

７５．９０ ０．１４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 — — —

６７．９５ ０．１２

合计
１

，

８２３．１８ ２．８２ ３

，

７６５．４１ ５．７２ ４

，

８８２．１２ ８．８５

２

、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

购买兰石所锅炉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
，

公司与兰石所签订
《

关于天然气锅炉转让的协议
》，

公司
向兰石所购买锅炉两台

，

合计人民币
８２．２１

万元
。

（

２

）

关联租赁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及子公司向兰石所租赁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敦煌路
３４９

号
的办公室和厂房

，

各方分别与兰石所签订了
《

房屋租赁协议
》，

具体情况如下
：

①２００８

年租赁情况
单位

：

万元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资产情况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金 租金确定

依据
兰石所本公司 办公室

９

，

２３８．６７ｍ２

，

厂
房
３

，

１６２．７３ ｍ２

２００８．２．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９０．６５

市价
兰石所蓝亚公司办公室

２

，

３０９．６７ ｍ２

，

厂房
１

，

３０８．００ ｍ２

２００８．２．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４．９７

市价
兰石所冠宇公司办公室

３８４．９４ ｍ２ ２００８．２．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９６

市价
兰石所质检所 办公室

１

，

９２４．７２ ｍ２

，

厂房
５

，

４０９．００ ｍ２

２００８．２．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４４．６２

市价
②２００９

年租赁情况
单位

：

万元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资产情况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金 租金确定

依据
兰石所本公司 办公室

４

，

２３８．６７ ｍ２

，

厂房
９

，

８５５．６８ ｍ２

２００９．１．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９４．８０

市价
兰石所蓝亚公司办公室

２

，

３０９．６７ ｍ２ ２００９．１．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１９．４０

市价
兰石所冠宇公司办公室

３８４．９４ ｍ２ ２００９．１．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３．３０

市价
兰石所质检所 办公室

１

，

９２４．７２ ｍ２

，

厂房
５

，

４０９．００ ｍ２

２００９．１．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４８．７０

市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下转D3版)


